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赵继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294,379,326.57 260,624,268.92 1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9,737,963.51 30,161,195.73 3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39,120,608.53 30,120,643.80 29.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67,119,373.06 5,024,078.48 1,235.9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4 0.056 32.1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4 0.056 32.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99% 1.58% 0.41%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总资产

（

元

）

2,603,819,062.49 2,516,580,820.58 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016,939,468.01 1,977,201,504.50 2.0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62,956.8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665,100.00

所得税影响额

109,956.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744.96

合计

617,354.98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41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赵继增 境内自然人

34.45% 186,041,936 186,041,936

张广智 境内自然人

6.78% 36,615,900 33,320,469

牛俊高 境内自然人

6.69% 36,141,904 33,973,390

李苗春 境内自然人

5.18% 27,965,540 25,448,64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2.52% 13,599,471 0

郝不景 境内自然人

2.30% 12,442,296 11,695,758

赵世杰 境内自然人

2.24% 12,086,800 11,361,592

新疆天图兴业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2% 11,989,200 11,989,200

汪正峰 境内自然人

1.76% 9,479,844 8,911,053

王永华 境内自然人

1.61% 8,682,000 8,682,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05L-FH002

深

13,599,471

人民币普通股

13,599,

471

张广智

3,295,431

人民币普通股

3,295,431

李苗春

2,516,899

人民币普通股

2,516,899

牛俊高

2,168,514

人民币普通股

2,168,514

易方达基金公司

－

农行

－

中国农业银行离退休人

员福利负债

1,81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3,800

昆山市天达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0

林惠芳

9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938,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801,602

人民币普通股

801,60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778,700

人民币普通股

778,700

陈列

753,885

人民币普通股

753,8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

，

王永华及其妻子间接持有新疆天图兴业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合计为

76%

；

未知其他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应收票据：较年初降低32.77%，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支付额较大所致。

2、应收利息：较年初增长119.12%，主要系季度末银行定期存款尚未结息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年初降低32.29%，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收回土地保证金所致。

4、在建工程：较年初增长34.12%，主要系报告期内母公司在建工程增加所致。

5、应付票据：较年初增长35.54%，主要系报告期内自开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6、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增长31.69%，主要系报告期末尚未发放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7、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增长35.4%，主要系报告期末应收利息增加较多，提取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所致。

8、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长78.51%，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值税增幅较大，相应附加税增加所致。

9、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38.06%，主要系人员工资和运输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较多所致。

10、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51.34%，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1、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57.72%，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较多所致。

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31.75%，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及公司大力推进精细化管理工作毛利

率增加所致。

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6,209.53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现款采购方式减少及子公司收回土地

保证金所致。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降低95.69%，主要系报告期内无重大投资活动。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945.73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3年第8次工作会议审核，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

得有条件通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3

年第

8

次工作会议审

核

，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有条件

通过

2013

年

04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2013-016

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赵继增

1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2

、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

，

每年解除锁定的股

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9%

。

3

、

在北京利尔

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4

、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

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

，

在离

职后十八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2010

年

04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

-2024

年

4

月

22

日

严格遵守了

承诺

张广智

、

李苗春

1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

，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2

、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

，

每年解除锁定的股

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9%

。

3

、

在北京利尔

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4

、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

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

，

在离

职后十八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2010

年

04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

-2023

年

4

月

22

日

严格遵守了

承诺

牛俊高

、

赵世杰

、

郝不景

、

汪正峰

、

张建超

、

谭兴无

、

李洪波

、

丰文祥

、

寇志奇

、

何会敏

、

周磊

、

戴蓝

1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

，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2

、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

，

每年解除锁定的股

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6%

。

3

、

在北京利尔

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4

、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

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

，

在离

职后十八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2010

年

04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

-2028

年

4

月

22

日

严格遵守了

承诺

毛晓刚

、

王建勇

、

刘建岭

、

杜宛莹

、

韩峰

1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2

、

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后

，

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

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6%

。

3

、

在北京利尔任职

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

。

4

、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

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

，

在离职后

十八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2010

年

04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

-2031

年

4

月

22

日

严格遵守了

承诺

新疆天图兴业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

1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2

、

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

，

本单位持有公司股份中

的

287.52

万股解除锁定

，

可转让

，

持有的其余

299.

73

万股股份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

，

本单位持有公司股

份中的

299.73

万股解除锁定

，

可转让

。

2010

年

04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

-2013

年

4

月

22

日

严格遵守了

承诺

王永华

1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2

、

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

，

本人持有公司股份中的

208.2

万股解除锁定

，

可转让

，

持有的其余

217.05

万

股股份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

，

本人持有公司股份中的

217.05

万股解除锁定

，

可转让

。

2010

年

04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

-2013

年

4

月

22

日

严格遵守了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赵继增

、

张广智

、

李苗春

、

牛俊高

、

赵世杰

、

郝不景

、

汪正峰

、

张建超

、

寇志奇

、

谭兴无

、

李洪波

、

丰文祥

、

何会敏

、

戴蓝追

加承诺

本人所持有的北京利尔股票

，

自本承诺出具之日

至北京利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之

日

（

即北京利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

报告书公告之日

），

不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北京利

尔股票

。（

注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指的是公司

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公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中对应的项目

。）

2012

年

07

月

27

日

2012

年

7

月

27

日

-

北京利尔本

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实施情况

报告书公告之日

严格遵守了

承诺

赵继增

、

张广智

、

李苗春

、

牛俊高

、

赵世杰

、

郝不景

、

张建超

、

谭兴无

、

李洪波

、

丰文祥

、

寇志奇

、

何会敏

、

戴蓝追加承诺

作为北京利尔发起人股东

，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

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

为支持赵伟先生

（

系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长赵继增之子

，

赵继增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

的增持行为

，

自愿承诺

：

自赵伟先生初次增持公

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

，

不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北

京利尔股票

。

2013

年

01

月

04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

严格遵守了

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了承诺

四、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

%

）

0%

至

30%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

（

万元

）

6,048.79

至

7,863.43

201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6,048.7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无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继增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郑汉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科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伟琪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361,830,893.83 302,798,937.28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7,240,220.69 16,955,658.70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16,478,725.15 16,817,890.54 -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71,011,886.45 110,150,673.83 -35.5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3 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3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01% 1.03% -0.02%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总资产

（

元

）

2,167,177,487.83 2,232,923,620.63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714,998,516.82 1,697,758,296.13 1.0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983,147.2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180.13

所得税影响额

253,831.85

合计

761,495.54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4,61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钟南 境内自然人

57.41% 292,946,000 230,959,500

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自

有资金

其他

1.39% 7,109,492

杭州博泰信息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6,000,000

湖北益龙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6,000,000

上海淳阳顺投资

发展中心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6,000,000

陈炳基 境内自然人

0.35% 1,800,000

杨友庆 境内自然人

0.32% 1,631,763

袁公林 境内自然人

0.27% 1,370,564

章权 境内自然人

0.27% 1,370,000

东莞产权交易中

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3% 1,177,33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郑钟南

61,986,500

人民币普通股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

金

7,109,492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博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湖北益龙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淳阳顺投资发展中心

(

有限合伙

)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炳基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杨友庆

1,631,763

人民币普通股

袁公林

1,370,564

人民币普通股

章权

1,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东莞产权交易中心

1,177,333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郑钟南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本报告期预付款项期末余额21,467,626.95元，较期初余额增加51.45%，主要系增加购买材料的预付款。

2、本报告期预收款项期末余额69,281,220.97元，较期初余额增加67.94%，主要系根据合同依约收取的货款。

3、本报告期应交税费期末余额-18,136,683.32元，较期初余额减少169.40%，主要系本期缴纳了期初应缴的各项税费及应

交增值税进项的转入所致。

4、本报告期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1,362,310.71元，较期初余额减少75.65%，主要系退回工程保证金所致。

5、本报告期销售费用9,767,392.76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2.16%，主要系随着天津公司的逐步量产发生的营销费用所致。

6、本报告期管理费用12,184,354.5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6.19%，主要系随着天津公司的逐步量产相应发生的管理费用所

致。

7、本报告期财务费用4,441,863.3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898.95%，主要系随着借款的增加相应增加了借款利息所致。

8、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1,023,387.3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2.51%，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

9、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71,011,886.4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5.53%，主要系随着天津公司的逐步量产，经

营活动的现金支出暂时多于货款资金的回笼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状况，2013年2月，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6.5

亿元（含6.5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调整债务结构，剩余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截止

本报告期末，发行公司债事项正在积极进行中，公司将及时披露后续进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发行公司债券

2013

年

02

月

05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

。（

公告

编号

：

2013-005

）

发行公司债券

2013

年

02

月

22

日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

。（

公告

编号

：

2013-008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郑钟南

公司控股股东承

诺连续六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系

统出售持有的公

司股份低于公司

股份总数的

5%

2013

年

01

月

09

日

2013

年

1

月

9

日

--2013

年

7

月

9

日

严格履行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郑钟南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

自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其

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本次非公

开发行所认购的

股份

，

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

2010

年

10

月

12

日

2010

年

10

月

12

日

--2013

年

10

月

12

日

严格履行承诺

郑钟南

锁定期满后

，

在

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

；

本人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公司股票

数量占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票总数

（

包括有限售条

件和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

）

的比例

不超过

50%

2008

年

02

月

01

日

任职期间至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

严格履行承诺

郑钟南

已出具

《

关于与

广东南洋电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避免和消除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

》：

承诺本人作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期

间或者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期

间

，

本人不在任

何地域以任何形

式

，

从事法律

、

法

规和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规

章所规定的可能

与广东南洋电缆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构成同业竞争

的活动

。

2008

年

02

月

01

日

不再是公司的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

，

自该控股

或实际控制关系

解除之日起五年

内

严格履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承诺

四、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

%

）

0%

至

30%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

（

万元

）

4,395.98

至

5,714.77

201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4,395.9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公司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

产能不断释放

，

将有助于提升盈利水平

。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股东或关联

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

万

元

）

报告期新增

占用金额

（

万元

）

报告期偿还

总金额

（

万

元

）

期末数

（

万

元

）

预计偿还方

式

预计偿还金

额

（

万元

）

预计偿还时

间

（

月份

）

合计

0 0 0 0 -- 0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 0%

六、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

数量

（

股

）

期初持股

比例

（

%

）

期末持股

数量

（

股

）

期末持股

比例

（

%

）

期末账面

值

（

元

）

报告期损

益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孙希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曲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月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重大风险提示

：

受近期

H7N9

禽流感事件影响

，

引发部分公众对禽流感疫情的担忧

。

公司敬请投资者关注下列风险因素

：

一

、

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营产品为商品代鸡苗和鸡肉产品

，

禽流感事件引发公众对消费禽类肉制品的担忧

，

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

公司经营利润下

降

。

二

、

疫病防控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父母代肉种鸡和商品代肉鸡的养殖

，

禽流感等动物疫情是公司防控的重点

。

公司在多年的经营中

，

已经建立起一套完

善的疫病防控体系

，

通过合理布局

，

科学防疫等技术手段很好的防范和控制疫病的发生

。

外部动物疫情的大规模流行和扩散

，

虽未对公司经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

但对产品的销售和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

导致业绩下滑

。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237,097,884.80 297,405,876.12 -2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9,006,234.44 11,840,912.15 -42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40,246,855.26 7,706,779.35 -62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52,843,127.35 -20,328,248.36 -159.9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0.04 -42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0.04 -4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88% 0.73% -3.61%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总资产

（

元

）

2,041,015,961.53 2,062,401,453.64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333,479,296.46 1,372,485,530.90 -2.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30,910.0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183,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8,530.91

合计

1,240,620.82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44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孙希民 境内自然人

37.85% 114,310,000 85,732,500

质押

40,000,000

刘世峰 境内自然人

4.76% 14,381,482

李宁 境内自然人

4.51% 13,624,00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4% 11,000,000

孙宪法 境内自然人

2.53% 7,651,745 5,738,808

宋戈 境内自然人

2.28% 6,888,057

蓬莱丰发水产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2% 6,10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1.75% 5,296,805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2% 5,180,803

靳君 境内自然人

1.21% 3,655,47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孙希民

28,57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77,500

刘世峰

14,381,482

人民币普通股

14,381,482

李宁

13,62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24,00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0

宋戈

6,888,057

人民币普通股

6,888,057

蓬莱丰发水产有限公司

6,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0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

FH002

深

5,296,805

人民币普通股

5,296,805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80,803

人民币普通股

5,180,803

靳君

3,655,470

人民币普通股

3,655,47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3,456,429

人民币普通股

3,456,4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孙希民与孙宪法为父子关系

，

其他未知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预付款项2013年3月31日期末数为49,501,870.82元，比期初数增加了88.98%，其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定制设备预付款增

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2013年3月31日期末数为4,120,397.97元，比期初数增加了418.52%，其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应收未收的出口

退税增加所致。

（3）应付票据2013年3月31日期末数为4,000,000.00元，比期初数增加了100.00%，其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办理的尚未到期的

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4）未分配利润2013年3月31日期末数为53,532,046.07元，比期初数减少了42.15%，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主营产品销售

价格下降，利润产生亏损所致。

（5）管理费用2013年1-3月发生数为14,150,460.09元，比上期数增加了32.62%，其主要原因是：本公司人工成本、折旧费等

增加所致。

（6）财务费用2013年1-3月发生数为8,763,829.86元，比上期数增加了65.68%，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2013年1-3月发生数为-2,093,709.28元，比上期数减少了527.09%，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计提种蛋跌

价准备减少所致。

（8）投资收益2013年1-3月发生数为-480,006.25元，比上期数减少了100.00%，其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参股公司亏损所致。

（9）营业外收入2013年1-3月发生数为1,280,487.99元，比上期数减少了69.15%，其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收到CDM减排收入

减少所致。

（10）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13年1-3月发生数为1,923,475.62元，比上期数减少了60.25%，其主要原因是：本

公司收到CDM减排收入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孙希民

本人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及转让完

所持所有股份之日起三年内不从事

与公司相同

、

相似业务的业务

，

以避

免与公司同业竞争

。

2008

年

05

月

16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出

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不适用

四、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3

年

1-6

月净利润亏损

（

万元

）

-8,000

至

-7,000

201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13,781,639.1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行业景气度不振和

H7N9

流感事件影响

，

公司主营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

法定代表人：孙希民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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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会议于2013年4月24日晚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经参会职工代表认真讨论，现

场表决，一致同意选举门胜卫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门胜卫先生将与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附后。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

门胜卫先生，男，中国国籍，1968年5月出生，畜牧兽医专业。历任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种鸡场场长，山东民和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山东民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门胜卫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234� � �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5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集人：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4月25日上午9时

3、股权登记日：2013年4月22日

4、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蓬莱市公寓路1号泉盛（蓬莱）大酒店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6、 公司已于2013年3月29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 共计5人，代表公司股份129,467,265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6％。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129,467,2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审议通过《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129,467,2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3、审议通过《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129,467,2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4、审议通过《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29,467,2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5、审议通过《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赞成129,467,2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6、审议通过《关于2013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29,467,2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29,467,2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现场记名累积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8.1选举孙希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467,265票，表决通过。

8.2选举孙宪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467,265票，表决通过。

8.3选举周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467,265票，表决通过。

8.4选举张东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467,265票，表决通过。

8.5选举郭志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467,265票，表决通过。

8.6选举于乐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467,265票，表决通过。

9、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现场记名累积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467,265票，表决通过。

9.2选举宋晓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467,265票，表决通过。

9.3选举冯玉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467,265票，表决通过。

1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现场记名累积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0.1选举文立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467,265票，表决通过。

10.2选举崔华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467,265票，表决通过。

文立胜先生、崔华良先生与职工代表监事门胜卫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意见：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34� � �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6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13年4月12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形式

发出。会议于2013年4月25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孙希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二、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孙宪法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三、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董事长提名，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专业委员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五人，包括董事长孙希民、副董事长孙宪法、董事周东、董事于乐洪及独立董事李保明，董事长

孙希民为主任。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三人，包括独立董事冯玉光、独立董事宋晓及董事张东明，独立董事冯玉光为主任。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三人，包括独立董事宋晓、独立董事冯玉光及董事于乐洪，独立董事宋晓为主任。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三人，包括独立董事李保明、独立董事宋晓及董事长孙希民，独立董事李保明为主任。

四、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董事长提名，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孙宪法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五、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董事会提名，聘任张东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张东明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要求。

联系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南关路2-3号

电 话：0535-5637723

传 真：0535-5855999

电子邮箱：minhe7525@126.com

六、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周东、张东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曲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管《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的议案》事项发表了同意聘任高管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七、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吕中民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八、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高小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联系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南关路2-3号

电 话：0535-5637723

传 真：0535-5855999

电子邮箱：minhe7525@126.com

公司董事及高管简历详见《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3-011），财务总监，内部审计负责人

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九、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对子公司担保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十、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3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正文见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

财务总监简历

曲平，男，53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蓬莱市南王供销社会计；蓬莱市供销社综合公司财务科长；

蓬莱市供销社饮食服务公司财务科长；蓬莱市蓬仙制冷空调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吕中民，男，58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历任蓬莱市潮水镇低压电器厂财务科长、蓬莱民和牧

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经理、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高小涛，男，32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5年至今任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未

持有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持有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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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4月25日在山东省蓬莱市公寓路1号

泉盛（蓬莱）大酒店召开，会议由监事文立胜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现场举手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文立胜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主席。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发表意见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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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和食品” ）

山东民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和生物科技” ）

● 本次担保数额：人民币10,000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人民币12,000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确保全资子公司民和食品和民和生物科技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为民和食品和民和生物科技各提供一年期5,000万元人

民币贷款保证担保。期限自签署担保银行贷款合同之日起一年。此次担保实施后，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12,000万

元，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相关规定，该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单位名称：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蓬莱市西郊司家庄

法定代表人：孙希民

注册资本：20,500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养殖、加工优良种禽、种蛋及鸡肉制品，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100%股权。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民和食品总资产为331,492,052.23元，总负债94,513,821.17元，净资产236,978,231.06元。资产负债率

28.51%（以上数据为2012年度经审计数据）。

（二）单位名称：山东民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蓬莱市西郊司家庄

法定代表人：孙希民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粪污沼气发电，生产销售生物有机肥。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100%股权。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民和生物科技总资产为255,042,209.06元，总负债44,807,929.94元，净资产210,234,279.12元。资产负债

率17.57%（以上数据为2012年度经审计数据）。

三、担保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担保金额

民和食品 连带责任保证 自签署担保银行贷款合同之日起一年

5000

万元人民币

民和生物科技 连带责任保证 自签署担保银行贷款合同之日起一年

5000

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13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

为民和食品和民和生物科技分别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合计担保额度10,000万元。有利于子公司顺利开展经营业务，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

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对外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山东民和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各提供一年期5,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担保，合计10,000万元人民币，以确保其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被担保公司经营稳

定，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上述担保符合有关

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为其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12,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的8.74%，无逾期对外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34� �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9

2013 第一季度

报告

2013年 4月 26 日 星期五

B7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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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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